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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國
耶
魯
大
學
政
治
學
博
士

。

現
任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政
治
學
系
教
授

。

曾
任
教
育
部
師
範
院
校
變
更
審
議
委
員
會
委
員

、

中
國
政
治
學
會
理
事
、

台
灣
大
學
政
治
學
系
施
明
德
講
座
執
行
長

。

專
業
領
域
維
西
方
政
治
哲
學
、
自
由
主
義
傳
統

、

民
主
政
治
理
論

、

民
族
主
義
與
國
家
認
同

。

著
作
有

《自
由
主
義
、
民
族
主
義
與
國
家
認
同

》
、

《自
由
民
主
的
理
路

》
、

《
民
族
主
義
與
民
主
政
治

》
等
中
、

英
文
著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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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知
識
分
子
，
」
江
宜
樺
說
，
那
是
一
場
令
人

之
的
聚
會
，
也
給
知
識
界
留
下
了
興
範
，
他
說

218 

「
二
十
多
年
前
，
宜

莊
有
場
會
議
，
參
與
的
人
包
括
了
胡
佛
、
葉
啟
政
等
當
時
很
重
要

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

自
己
就
是
在
這
樣
的
傳
統
下
成
長
，
「
自
然
對
知
識
分
子
能
在
一
個
時
代
、
一
個
社
會
裡
發
揮
什
麼
作

用
，
有
些
想
法
也
有
些
期
待

。

」
在
陽
明
山
上
，
關
能
知
識
分
子
如
何
繼
續
持
有
對
理
想
的
執
著
、
發

揮
言
責
、
切
中
社
會
的
需
要
，
「
有
很
多
深
入
的
討
論
和
意
見
交
換
」
'
江
宜
樺
說
他
收
穫
很
大

。

江
宜
樺
說
，
知
識
分
子
無
刀
無
槍
卻
有
筆
，
筆
力
萬
鈞
，
能
做
的
事
很
多
，
在
台

灣

，
也
的
確
有

過
一
段
時
間
，
知
識
分
子
擁
有
發

代
的
影
響
力
，
不
過
，
如
今
有
些
情
勢
改
變
了
，
在

「
軍

聲
喧
嘩
」
中
，
使
知

分
子
、

特
別
是

公
共
知
識
分
子
的
聲
音
顯
得
微
弱
;
江
宜
樺
觀
察
到
其
中
有
幾

個
理
由
。

第
一
是
，
政
黨
輪
替
在
二

O
O
0
年
「
提
早
出
現

」

'
知
識
界
有
點
措
手
不
及
的
感
覺
，
不
少

人
選
擇
靜
觀
其
變
.. 

江
宜
樺
認
為
，
說
到

公
共
知
識
分
子
的
消
失
或
者
削
弱
，

'
「
是
在
二
O
O

二
年
」
。

彼
時
，
新
政
府
上
路
兩
年
了
，
照
理
說
，
學
習
期
或
者
蜜
月
期
都
應
該
結
束
了
，
人
民
要
看

到
執
政
能
力
與
成
績
;
如
果
做
得
不
好
，
向
來
對
當
局
有
強
勁
批
判
力
道
的
知
識
界
，
就
應
該
要
出
聲

了
。

結
果
沒
有
;
兩
年
、
三
年
、
四
年
、
七
年

... 

過
去
了
，
大
家
感
覺
到
，
台
灣
的
知
識
分
子
真
的
不



見
了
。

江
宜
樺
說
，
社
會
對
知
識
分
子
的
期
待
是

「
做
個
永
恆
的
批
判
者
」
，
不
過
，
這
段
時
間
，
台

灣
的
知
識
界
有
兩
個
狀
況
，
使
這
個
期
待
有
些
落
空

。

一
是
因
為
學
界
部
分
人
士
過
去
長
期
的
立
場
是

同
情
黨
外
、
也
就
是
後
來
的
民
進
黨
，
因
此
當
民
進
黨
取
得
政
權
後
，
有
些
知
識
分
子
就
「
失
去
了
手

中
那
枝
公
共
的
筆
」
'
形
同
放
棄
監
督
權

。

其
二
，
解
嚴
前
的
知
識
分
子
有
一
種
「
論
政
而
不
參
政
」
的
矜
持
，
但
因
民
進
黨
驟
然
執
政
，
治

理
人
才
一
時
不
足
，
大
量
向
學
界
借
將
，
而
知
識
分
子
投
身
政
壇
後
，
帶
來
了
兩
個
尷
尬
，
「
第
一
當

然
是
他
們
自
己
從
裁
判
變
球
員
，
如
何
能
再
論
政

?

」
其
二
，
江
宜
樺
說
，
他
們
周
遭
的
學
界
同
事
、

同
學
、
好
友
，
基
能
情
誼
，
很
多
難
聽
的
話
也
說
不
出
口
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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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外
，
「
威
權
統
治
」
倒
下
後
，
「
本
土
化
與
民
主
化
、
自
由
化
糾
葛
在
一
起
，
」
所
謂
的
「
本

土
主
權
」
不
但
成
為
唯
一
的
價
值
，
甚
至
成
了
新
的
威
權
，
凌
駕
一
切
;
就
這
樣
，
不
少
知
識
分
子
也

懶
得
出
聲
了
。

江
宜
樺
認
為
，
要
坦
轉
這
樣
的
情
勢
就
要
創
造
出
一
個
新
的
局
面
出
來
，
「
如
何
激
發
年
輕

世
代
對
這
個
社
會
的
熱
情
、
對
政
治
有
新
的
想
像
力
與
責
任
感
，
」
是
江
宜
樺
認
為
未
來
重
要
的
任

務
，
「
知
識
界
經
歷
威
權
統
治
與
政
黨
輪
替
這
兩
個
不
同
時
代
的
歷
練
，
是
該
發
展
出
新
格
局
的
時
候

219 

了
，
」
而
江
宣
樺
仍
然
相
信
「
美
好
的
傳
承
，
總
要
出
現

。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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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宜
樺

一

、

主
經
驗
的
評
價

如
果
我
們
隨
意
詢
問
身
旁
人
士
|
無
論
是
自
助
餐
廳
裡
的
顧
客

、

公
園
裡
餾
狗
的
老
人

、

趕
著

送
貨
的
業
務
員
、

路
口
維
持
交
通
的
警
察
、
或
剛
從
百
貨
公
司
購
物
出
來
的
少
女

|

他
(
她
)
們
對

過
去
二
、
三
十
年
來
台
灣
民
主
發
展
的
評
價

，

極
有
可
能
聽
到
的
都
是
負
面
的
答
案
。
他
們
會
說

:

「
台
灣
社
會
越
來
越
亂

，

還
不
都
是
選
舉
造
成
的

!
」

他
們
也
可
能
說

:
「
沒
有
一
個
政
治
人
物

是
好
人
，

所
以
我
從
來
不
去
投
票

」
。

如
果
他
正
巧
參
加
過
去
年
的
紅
衫
軍
運
動

，

他
可
能
會
說
:

「
全
世
界
那
有
一
個
民
主
國
家

，

會
容
忍
像
阿
扁
那
樣
食
腐
的
家
族
繼
續
統
治
?

」
如
果
他
剛
看
完

大
話
新
聞
，

則
可
能
會
學
著
電
視
上
名
嘴
的
口
氣
說

:
「
全
世
界
那
有
一
個
民
主
國
家
的
政
黨

，

會

像
國
民
黨
這
樣
搜
刮
人
民
的
財
產

，
到
下
台
了
還
死
抱
著
黨
產
不
放
?

」
總
地
來
講

，
大
部
分
民
眾

似
乎
都
對
台
灣
的
民
主
政
治
感
到
不
滿

，

也
對
台
灣
民
主
的
未
來
不
抱
什
麼
希
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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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類
容
易
受
到
晚
近
記
憶
的
影
響

，

無
法
冷
靜
評
估
長
期
經
驗
的
得
失

，

這
是
完
全
可
以
理
解

的
。
台
灣
民
眾
由
於
近
年
來
藍
綠
對
抗
的
激
烈
化
，
對
政
治
感
到
厭
惡
與
失
望

，

也
是
基
於
同
樣
的

道
理
。
但
是

，

如
果
我
們
仔
細
反
省
過
去
二

、

三
十
年
來
台
灣
民
主
發
展
的
歷
程

，

則
會
發
現
實
際

情
況
並
不
像
大
家
所
說
的
那
樣
乏
善
可
陳
。
在
三
十
年
前

，
台

灣
仍
處
於
戒
嚴
情
況

，

人
們
不
能
公

開
批
評
政
府

，

也
不
能
自
由
組
成
政
黨
。
立
法
院
與
國
民
大
會
由
終
身
不
必
改
選
的
資
深
民
意
代
表

所
盤
據
，

而
老
百
姓
則
只
能
選
舉
地
方
性
的
民
意
代
表
。
當
時
報
紙
的
數
量
有
限

，

所
有
新
聞
都
在

政
府
的
嚴
格
控
制
之
下
。
三
家
公
營
的
電
視
台
扮
演
政
府
的
傳
聲
筒

，
時
常
就
會
播
出

「
匪
諜
」
或

「
台
毒
(
台
獨
)
」
人
士
被
補
的
消
息
。
當
時
所
有
大
學
都
有
教
官
負
責
監
控
學
生
的
動
態
，
課
堂

中
甚
至
安
插
著
情
治
人
員
或
職
業
學
生
，
準
備
將
放
言
高
論
的
老
師
繩
之
以
法
。
如
果
這
種
情
景
會

讓
我
們
覺
得
羨
慕

，

那
一
定
是
我
們
徹
底
遺
忘
了
當
時
空
氣
中
彌
漫
的
恐
懼

、

憤
怒
與
不
滿
。

三
十
年
來
，
台
灣
由
威
權
獨
裁
走
向
自
由
民
主
。
戒
嚴
解
除
了
，
黨
禁
、
報
禁
開
放
了
。
左
派

的
論
述
與
二
二
八
的
歷
史
正
式
擺
放
在
書
店
醒
目
的
地
方

，

批
評
政
府
及
批
評
政
治
領
導
人
的
叩
應

節
目
無
日
無
之
。
萬
年
國
代
退
出
歷
史
舞
台

，

人
民
每
隔
一
兩
年
就
有
選
票
要
投

，

而
琳
螂
滿
目
的

政
黨
則
拼
命
爭
取
大
眾
的
青
睞
。
報
紙

、

網
路
、
多
媒
體
的
各
種
訊
息
多
得
難
以
數
計

，

示
威
、

抗

議
、

靜
坐
、

遊
行
則
頻
繁
到
乏
人
問
津
。
校
園
生
活
更
自
由
了

，

社
會
生
態
更
多
元
了

、

甚
至
連
國

學者論文﹒江宜樺

際
交
流
及
兩
岸
互
動
也
更
開
放
了
。
如
果
這
種
民
主
發
展
的
成
果
我
們
仍
然
嫌
棄

，

那
一
定
是
我
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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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眼
界
變
得
更
高
、
期
待
變
得
更
豐
富
。
我
們
抱
怨
民
主

，

不
是
因
為
民
主
不
好
，

而
是
因
為
民
主

還
不
夠
好
。

二
、
民
主
發
展
困
境
之
所
在

究
竟
是
出
現
了
那
些
問
題

，

以
致
於
我
們
對
台
灣
民
主
感
到
如
此
不
滿
?

我
想
，

首
先
是
國
家
認
同
的
分
歧

，

在
一
九
九
0
年
代
以
前

，

絕
大
部
分
民
眾
在
團
民
黨
政

府
的
教
育
下

，

都
接
受

「
中
華
民
國

」
的
國
號
以
及
此
一
國
號
所
代
表
的
領
土
宣
稱
及
歷
史
論
述
。

但
是
隨
著
李
登
輝
總
統

「
本
土
化
」
政
策
的
展
開
，

以
及
民
進
黨

「
建
立
台
灣
共
和
團

」
運
動
的
推

進
，

越
來
越
多
民
眾
轉
而
接
受

「
台
灣
」
的
名
號
以
及

「
台
灣
不
屬
於
中
國
」
的
政
治
論
述
。

「
台

灣
」
與
「
中
華
民
國

」
彷
彿
變
成
兩
個
非
此
即
彼
的
選
項

，

其
支
持
群
眾
也
出
現
明
顯
的
消
長
。
但

是
儘
管
如
此
，

就
目
前
各
種
民
調
來
看

，

真
正
堅
持
「
中
國
統
一

」
或
堅
持

「
台
獨
建
國
」
的
民
眾

都
不
到
臼
%
，

而
主
張

「
維
持
現
狀

」
者
則
超
過
六
成
，

因
此
在
這
個
意
義
上

，

國
家
認
同
的
分
歧

並
不
是
一
個
真
正
嚴
重
的
問
題
。
但
是

，

如
果
就
各
種
涉
及
團
家
認
同
的
政
策
或
議
題
來
看
(
譬
如

「
入
聯
/
返
聯
」
、
「
開
放
大
陸
人
民
來
台

」
、
「
歷
史
教
科
書
改
寫

」
、
「
中
正
紀
念
堂
更
名
爭

議
」
等
)
，

則
民
眾
又
確
實
出

現
兩
極
對
立
的
態
勢
。
在
這
個
意
義
上

，

我
們
也
可
以
說
團
家
認
同



學者論文 ﹒江宣樺223 

的
分
歧
確
實
是
一
個
問
題
。

筆
者
之
所
以
標
舉
國
家
認
同
分
歧
為
首
要
問
題

，

是
因
為
民
主
體
制
本
身
必
須
建
立
在
某
個
大

略
明
確
的
政
治
共
同
體
之
上
。
如
果
政
治
共
同
體
的
自
我
界
定
不
夠
清
楚

，

則
連
有
效
成
員
的
範
圍

都
會
出
現
爭
議
，

更
不
用
奢
望
對
共
同
體
的
歷
史
想
像

、

憲
政
架
構

、

重
大
政
策
能
夠
取
得
普
遍
的
共

識
。
以
台
灣
的
情
況
而
言

，

最
令
人
擔
心
的
是
政
治
領
導
人
各
自
堅
持
其
國
家
認
同

，

已
經
達
到

「
為

求
目
的

、

不
擇
手
段
」
的
程
度
，

完
全
不
顧
憲
政
法
治
的
起
碼
規
則
。
當
每
一
次
選
舉
都
可
以
無
限
上

綱
到
國
族
保
衛
戰

，

當
每
一
個
違
法
動
作
都
可
以
在
「
實
現
某
種
神
聖
使
命

」
的
理
由
下
被
正
當
化

，

則
民
主
政
治
不
可
能
生
根
茁
壯
。
我
們
在
近
幾
年
的
朝
野
對
抗
中

，

不
斷
看
到
的
就
是
這
種

「
視
對
方

為
仇
敵
，

必
去
之
而
後
快
」
的
極
端
心
態
，

而
越
來
越
沒
有
協
商

、

退
讓
、

妥
協
的
可
能
。

其
次
，

政
黨
彼
此
之
間
的
惡
門

，

也
是
台
灣
民
主
發
展
停
滯
的
主
因
之
一
。
民
主
政
治
必
有

利
益
衝
突
，

也
必
有
派
系
對
抗

，

這
都
不
是
值
得
憂
慮
的
現
象
。
但
是

，

當
政
治
權
力
得
失
的
影
響

太
大
，

以
致
於
各
個
政
黨
都
產
生
「
絕
對
不
能
輸
」
的
心
理
時

，

各
種
極
端
惡
劣

、

不
成
比
例
、

不

顧
遊
戲
規
則
的
手
段
紛
紛
出
爐
，

從
而
演
變
成

「
你
死
我
活
」
的
惡
門
。
在
惡
鬥
之

中
，

憲
政
規
範

沒
有
人
遵
守

，

公
共
資
源
可
以
隨
意
濫
用

、

情
治
部
門
變
成
政
爭
手
段

、
而
各
種
毫
無
教
養
的
言
行

則
公
然
表
現
在
媒
體
之
前
。
舉
例
而
言

，

依
憲
法
規
定
，

總
統
必
須
任
命
國
會
多
數
黨
所
屬
意
的
人

物
為
行
政
院
長

，

否
則
政
務
無
法
推
行
。
而
國
會
多
數
黨
若
對
行
政
院
長
極
度
不
滿

，

則
可
發
動
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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閣
。
但
是
自
二

O
O
0

年
以
來
，

我
們
的
總
統
完
全
不
顧
憲
政
運
作
原
則

，

一
意
孤
行
地
想
要
掌

握
行
政
院
長
人
選
。
無
獨
有
偶
地

，

立
法
院
多
數
黨
竟
也
基
於
選
舉
成
本
考
量

，

始
終
不
願
行
使
憲

法
所
賦
予
的
倒
閣
權

，

而
寧
可
用
杯
葛
預
算

、

阻
止
上
台
報
告

、

叫
囂
辱
罵
甚
至
暴
力
衝
突
的
方
式

來
癱
瘓
政
府
。
又
譬
如
說

，

政
治
領
袖
負
有
領
導
國
家
之
貴

，

其
言
行
理
應
謹
慎
合
宜

，

不
可
充
滿

個
人
情
緒
。
但
是
近
幾
年
來

，

有
信
口

開
河
指
責
反
對
黨

「
陰
謀
政
變
」
的
總
統
、

有
公
然
辱
罵
他

國

「
小
如
鼻
屎

、

沒
有
己

」
的
外
交
部
長

，

有
逢
迎
長
官
曲
解

「
暮
竹
難
書
」
字
義
的
教
育
部
長

，

甚
至
有
表
情
掙
檸

、

動
不
動
就
放
話

「
有
種
就
如
何
如
何
」
的
大
小
官
員
及
民
意
代
表
。
這
類
言
行

舉
止
不
僅
無
助
於
政
治
爭
議
之
解
決

，

還
傷
害
民
主
政
治
所
需
要
的
法
治
素
養
與
公
民
文
化

，

對
社

會
大
眾
及
未
來
世
代
產
生
極
為
負
面
的
影
響
。

第
三
，

民
主
政
治
是
所
有
政
體
類
型
之
中

，

最
需
要
一
般
大
眾
培
養
公
民
德
性
並
積
極
參
與
的

政
體
。
如
果
民
眾
只
顧
個
人
利
益

，

甚
至
不
惜
犧
牲
公
共
利
益
以
成
就
個
人
利
益

，

則
民
主
社
會
無

法
奠
定
長
速
發
展
的
基
礎
。
在
過
去

二
、
三
十
年
間

，

我
們
先
是
見
證
政
治
參
與
熱
誠
逐
漸
高
昇

'

蔚
成
八
O
代
末
期
到
九
0
年
代
初
期
的
社
會
力
解
放
盛
況

，

接
著
又
目
睹
民
眾
在
九

0
年
代
末
期

至
本
世
紀
初
期
，

由
於
對
政
治
菁
英
的
惡
鬥
感
到
厭
煩

，

而
逐
漸
喪
失
參
與
公
共
事
務
的
熱
忱
。
在

晚
近
幾
年
的
社
會
運
動

中
，

除
了
二

O
O
六
年
的
紅
衫
軍
運
動
能
夠
號
召
民
眾
走
上
街
頭

，

其
他

示
威
遊
行
大
都
由
藍
綠
陣
營
的
固
定
支
持
者
所
構
成
。
而
且
這
種
萎
縮
情
況
不
只
限
於
街
頭
運
動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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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其
他
小
型
的

、

虛
擬
的
公
共
空
間
也
無
法
豁
免
。
在
網
路
世
代
之
中

，

政
治
參
與
已
淪
為
人
人
嗤

之
以
鼻
的
名
詞

，

而
少
數
討
論
政
治
事
務
的
虛
擬
世
界

，

則
經
常
出
現
各
種
激
烈
的

、

粗
暴
的
、

人

身
攻
擊
式
的
宣
洩
式
言
辭
。
從
政
治
文
化
的
觀
點
來
看

，
台

灣
的
民
主
發
展
正
逐
漸
走
向

「
若
非
夫

儒
、

即
為
偏
激
」
的
兩
極
反
應
模
式
，

然
而
這
與
公
民
社
會
所
追
求
的

「
積
極
、

理
性
、

妥
協
、

寬

容
」
精
神
形
同
仟
格
。

三
、
良
性
民
主
發
展
的
關
鍵

學者論文- 江宣樺

目
前
台
灣
民
主
政
治
的
實
況

，

的
確
無
法
奢
談
如
何
可
能
趨
於
「
優
質
」
或

「
完
善
」
，

我
們

所
能
期
待
的

，

最
多
是

「
良
性
」

(Z
D
E
E
)
、

而
非

「
惡
性
」

(2
丘

-
2
)
的
發
展
。
如
果
我
們

的
期
待
可
以
定
位
在
這
個
層
次
，
則
以
下
幾
件
事
情

，

大
概
是
台
灣
民
主
轉
向
的
關
鍵
。

第
一

、

尋
求
國
家
認
同
的
起
碼
共
識
。
台
灣
各
主
要
政
治
勢
力
已
經
耗
費
太
多
精
力
在
國
家
認

同
的
爭
議
上

，

然
而
完
全
符
合
任
何
一
方
理
想
的
解
決
方
案
事
實
上
無
法
成
為
共
識
。

因
此
，
各
政

黨
必
須
認
真
而
負
責
地
考
慮

，

如
何
與
其
他
政
治
勢
力
協
調
出
一
個
彼
此
都
可
以
接
受
的

「
起
碼
共

識
」

(豆
豆
豆
己
S
S
D
Z
D
ω
5

)
。
所
謂

「
起
碼
共
識

」
，

並
不
是
一
個
涵
蓋
所
有
重
大
議
題
的
共

識
，

而
是
各
方
所
能
接
受
的
有
限
度
共
識
。
國
家
認
同
的
起
碼
共
識

，

基
本
上
需
要
對
正
式
國
名
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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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質
統
治
疆
域

、

國
民
資
格
認
定
、
憲
政
秩
序
權
威
、
以
及
民
主
程
序
原
則
達
成
共
識

，

而
對
比
較

複
雜
、

爭
議
較
多
的
問
題
則
暫
時
不
求
答
案

，

譬
如
歷
史
詮
釋
觀
點
、
兩
岸
關
係
定
位
、

未
來
統
獨

抉
擇
等
等
。
具
體
而
言

，

我
們
認
為
各
大
政
黨
都
應
該
接
受
「
中
華
民
國

」
為
正
式
國
名

，

承
認
其

合
法
統
治
範
圍
為
台
澎
金
馬

，

以
該
範
圍
內
之
住
民
為
基
本
國
民

，

尊
重
現
行
憲
法
的
正
當
性
(
包

括
修
憲
規
定
)
，

並
且
維
護
基
本
人
權
。
只
有
在
這
個
起
碼
的
國
家
認
同
基
礎
上

，

我
們
才
能
期
待

各
種
政
治
及
社
會
爭
論
得
以
依
循
民
主
程
序
逐
一
解
決

，

否
則
台
灣
終
將
內
耗
殆
盡

，

永
無
向
前
發

展
的
可
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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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
、

建
立
簡
明
有
效
的
中
央
政
府
體
制
。
有
鑑
於
目
前
所
採
取
的
雙
首
長
制
無
法
有
效
運

行
，

而
且
極
不
容
易
為
多
數
民
眾
所
理
解

，
因

此
朝
野
有
必
要
凝
聚
共
識

，

循
修
憲
途
徑
重
新
規
定

我
國
的
中
央
政
府
體
制
。
法
政
學
界
關
於
內
閣
制
與
總
統
制
的
爭
議
向
來
沒
有
定
論

，

我
們
也
不
認

為
台
灣
非
採
取
哪
一
種
不
可

;

但
是
我
們
相
當
確
定
現
行
雙
首
長
制
無
法
運
作

，

必
須
朝
向
內
閣
制

或
總
統
制
修
訂
憲
法
條
文
。
比
較
妥
當
的
做
法
是
在
二

O
O
八
年
總
統
大
選
之
後

，
由

法
政
學
界
發

起
憲
政
體
制
的
連
續
討
論
會

，

邀
請
府
、

院
、

國
會
、

黨
團
代
表
參
與
研
商

，

以
一
至
二
年
時
間
凝

聚
憲
政
體
制
共
識
，

並
隨
時
公
布
研
商
進
度

，

吸
收
各
界
反
映
的
意
見

，

以
期
在
二
年
後
提
出
一
個

相
對
妥
善
的
修
憲
草
案

，

再
由
各
黨
合
作
通
過
修
憲
。
我
們
深
知
此
一
工
程
難
度
甚
高

，

但
為
了
使

台
灣
的
基
本
憲
政
體
制
能
落
實
「
權
貴
相
符
」
的
原
則
，
各
界
仍
須
勉
力
為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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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
，

改
善
政
治
文
化
的
素
質
。
民
主
政
治
並
不
是
一
堆
法
律
條
文
及
一
串
定
期
選
舉
的
集

合
而
已
，

它
同
時
也
包
含
一
種

「
積
極
參
與

、
實
踐
公
民
德
性
」
的
政
治
文
化
。
上
文
已
經
分
析
目

前
台
灣
政
治
菁
英
如
何
以
惡
劣
言
行
做
出
不
良
示
範

，

從
而
影
響
一
般
人
對
民
主
政
治
的
觀
感
及
支

持
。
為
了
正
本
清
源

，

我
們
必
須
群
策
群
力
從
各
方
面
發
出
節
制
惡
劣
政
治
言
行
的
聲
音

，

無
論
是

以
教
育
、

輿
論
、

監
督
或
評
比
的
方
式

，

促
使
現
有
政
治
文
化
得
以
逐
漸
改
良
。
在
這
個
過
程
中

，

每
個
人
都
必
須
在
某
些
重
要
時
刻

，

扮
演

「
中
間
力
量

」
的
角
色

，

擺
脫
藍
綠
對
抗
的
反
射
性
思

維
，

勇
敢
表
達
自
己
作
為
一
個
民
主
公
民
的
看
法
。
事
實
上

，

政
治
人
物
固
然
掌
握
行
使
權
力
的
優

勢
，

但
是
公
民
大
眾
則
有

「
載
舟
覆
舟
」
的
潛
能
。
惟
有
公
民
大
眾
願
意
關
注
公
共
事
務

，

並
持
續

透
過
意
見
表
達
及
行
使
投
票
權

，

才
能
迫
使
政
治
人
物
轉
向
配
合
。
我
們
真
正
實
施
民
主
政
治

，
至

今
也
不
過
十
幾
年
，

無
論
政
治
人
物
或
一
般
大
眾

，

在
民
主
文
化
素
養
方
面
都
還
有
很
多
改
善
的
空

間

，

只
要
我
們
不
要
輕
言
放
棄

，

政
治
文
化
就
會
慢
慢
轉
變
。
也
許
我
們
這
個
世
代
看
不
到
優
質
民

主
的
實
踐
，

但
是
我
們
的
子
孫
可
以
繼
續
我
們
為
民
主
政
治
所
付
出
的
努
力

，

而
在
長
遠
的
未
來

，

建
立
令
人
滿
意
的
民
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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